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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114-3 展現技職課程特色 

一、承辦處室 教務處 承 辦 人 魏婉宜主任 

二、計畫目標 

1. 推展學校特色課程，提供職涯試探活動，宣揚 12 年國教政策，以達到

適性發展、就近入學的目標。 
2. 進行職業教育及本校類科特色宣導，提高國中端教師及學生對於技職群

科及本校群科的認識。 
3. 提升學校知名度及辦學績效，獲取國中師長的認同，以鼓勵學習意願高

的學生就讀。 

三、工作內涵 實施方式和實施內容 

114-3-1 
辦理國一和國二

專業群科實作體

驗 

一、實施方式 
1. 為協助國中生了解技術型高中各專業群科之特色與實務操作內容，本校

規劃辦理「國一與國二專業群科實作體驗活動」，採各群科實作體驗的方

式進行，協助找出學生性向，了解各專業群科的差異與探索自己的性向，

落實適性輔導機制。 
2. 透過適性輔導機制讓國中生瞭解本校電機科、飛機修護科、餐飲管理科

及時尚造型科的特色，藉由對各群科系的了解提升學生至本校就讀的意

願，藉以提高免試及就近入學比率。 
 

二、實施內容 
(一)人：國中學生（主要體驗對象，參與群科實作體驗活動） 
(二)事：透過「大興技職啟航：群科實作體驗日」主題設計活動，介紹電機

電子群、動力機械群、餐旅群、家政群等職群內容 
(三)時：辦理時段為每學期至少2場，單場活動時間：2小時 
(四)地：大興高中各群科實習教室 
(五)物：各群科之實習設備、物品、教學材料及問卷回饋表。 

辦理 
項目 

預訂 
日程 

群別 預定內容 
參加 
對象 

預估 
人數 

承 辦

單位/ 
備註 

國一
和國
二專
業群
科實
作體
驗 

114 年 
10 月、 
11 月 

電機電子群 電子電路 
國中 
學生 

80 人 
教 務

處/ 
2 場 

動力機械群 手擲飛機製作 
餐旅群 飛行家雞肉蘑菇酥盒 
家政群 飾品設計創作 

115 年 
5 月、 
6 月 

電機電子群 電子電路 

國中 
學生 

80 人 
教 務

處/ 
2 場 

動力機械群 手擲飛機製作 

餐旅群 九霄雲外蛋白霜鳥巢
佐莓果噴射氣流醬 

家政群 香氛手工皂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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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辦處室 教務處 承 辦 人 魏婉宜主任 

114-3-2 
辦理國中教師專

業群科實作體驗 

一、 實施方式 
  為使國中教師了解技術型高中餐旅群、家政群、動力機械群之教學內容與

發展特色，促進國中教師對群科課程之認識與輔導能力，辦理國中教師專業群

科實作體驗，邀請國中教師入校參加群科實作體驗，藉以了解學校群科的特色

與職場未來的趨勢，讓國中教師能與國中端學生說明、互動、討論以期適性揚

才。 
二、 實施內容 

為促進國中教師對技術型高中餐旅群、家政群、動力機械群課程的理解與認

同，並協助推動技職教育向下扎根，透過餐旅群、家政群、動力機械群設計各主

題活動，辦理國中教師專業群科實作體驗活動，介紹餐旅群、家政群、動力機械

群等職群內容，由本校餐旅群、家政群、動力機械群規畫專業課程之特色課程，

透過課程活動，期能強化國中端與技術型高中之間的溝通橋樑，推廣技職教育價

值，培養學生探索未來職涯的動力與方向。 
(一)人：國中教師（主要體驗對象，參與群科實作體驗活動） 
(二)事：透過餐旅群、家政群、動力機械群設計各主題活動，介紹餐旅群、家政

群、動力機械群等職群內容 
(三)時：辦理時段為每學期至少3場，單場活動時間：3小時 
(四)地：大興高中餐旅群、家政群、動力機械群各群之實習教室 
(五)物：餐旅群、家政群、動力機械群之實習設備，各群基本專業概念認識與教

學材料，問卷回饋表。 
辦理 
項目 

預訂 
日程 

群別 預定內容 
參加 
對象 

預估 
人數 

承辦單位

/備註 

國中
教師
專業
群科
實作
體驗 

114 年 
10 月 

餐旅群 「航海星圖」：煙燻豬
里肌佐橄欖與紅椒醬 

國中 
教師 

25 人 
教務處/ 
1 場 

114 年 
11 月 

家政群 「香氛織夢」：DIY 香
氛泡泡沐浴皂 

國中 
教師 

15 人 
教務處/ 
1 場 

114 年 
11 月 

動力 
機械群 

「天際飛馳」：無人機
障礙穿越操作 

國中 
教師 

15 人 
教務處/ 
1 場 

115 年 
3 月 

餐旅群 
「金航線」：香草烤雞
胸配紅酒蘑菇醬與紅
蘿蔔泥 

國中 
教師 

25 人 
教務處/ 
1 場 

115 年 
4 月 

家政群 「香氛織夢」：DIY 香
氛泡泡沐浴皂 

國中 
教師 

15 人 
教務處/ 
1 場 

115 年 
4 月 

動力 
機械群 

「智造載具」：輕型載
具設計及製作 

國中 
教師 

15 人 
教務處/ 
1 場 

 

四、預期效益 

1.國中學生經由各職群提供之各類試探機會，認識技職教育，了解自我興

趣，發展未來潛力。 
2.強化辦學績效及宣導成效，提升社區內學生就近選讀意願及比例。 
3.透過宣導及體驗，讓國中端教師認識技職育的特性及本校特色。 

註：本項目為必辦項目，學校至少需申辦 1 個項下計畫。請依對應的工作內涵，規劃學校擬

申辦項下計畫，含實施方式和實施內容。若未申辦該工作內涵，項下計畫編號下，請註

明「未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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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 展現技職課程特色 

單位：仟元 

114 
會 
計 
年 
度 
概 
算 
表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請於說明欄註記項下計畫編號） 

114-3-1
業 
務 
費 

授課鐘點費 節 16 0.42 6.72 

114-3-1 國一和國二專業群
科實作體驗 0.42 仟×2 節×4
科×2 場=6.72 仟元  
*授課鐘點費不足，將由本校
預算支出 

材料費 人 80 0.2 16 114-3-1 國一和國二專業群
科實作體驗 

租車費 台 2 6 12 

114-3-1  3 輛*6 仟＝36 仟元 
*其餘場次租車費不足的部
分，將由本校預算支出 
*114 年 10 月、11 月場次，桃
園各國中至大興高中接駁
車，共約 120 人 

設備維護費 次 1 10 10 
114-3-1  國一和國二專業群
科實作體驗課程相關設備維
護 

全民健康保險

補充保費 
式 1 0.142  0.142 健保補充費用 2.11% 

雜支 式 1 5.138 5.138 資訊耗材、文具、碳粉、紙張…
等 

小計 50  

114-3-2
業 
務 
費 

講座鐘點費 節 9 1 9 

114-3-2 國中教師專業群科
實作體驗 1 仟×3 節×3 場=9
仟元 
*其餘場次講座鐘點費不足的
部分，將由本校預算支出 

材料費 人 55 0.2 11 
114-3-2 國中教師專業群科
實作體驗 

全民健康保險
補充保費 式 1 0.190  0.19 健保補充費用 2.11% 

雜支 式 1 4.81 4.81 資訊耗材、文具、碳粉、紙張…
等 

小計 25  

獎 
補 
助 
費 

    0  

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75  

(二)資本門（請於說明欄註記項下計畫編號） 

設 
備 
費 

    0  

資本門小計 0  

114 會計年度合計(114 年 8 月至 12 月)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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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會 
計 
年 
度 
概 
算 
表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請於說明欄註記項下計畫編號） 

114-3-1
業 
務 
費 

授課鐘點費 節 16 0.42 6.72 

114-3-1 國一和國二專業群
科實作體驗 0.42 仟×2 節×4
科×2 場=6.72 仟元  
*授課鐘點費不足，將由本校
預算支出 

材料費 人 80 0.2 16 114-3-1 國一和國二專業群
科實作體驗 

租車費 台 2 6 12 

114-3-1  3 輛*6 仟＝36 仟元 
*其餘場次租車費不足的部
分，將由本校預算支出 
*114 年 10 月、11 月場次，桃
園各國中至大興高中接駁
車，共約 120 人 

設備維護費 次 1 10 10 
114-3-1  國一和國二專業群
科實作體驗課程相關設備維
護 

全民健康保險

補充保費 
式 1 0.142  0.142 健保補充費用 2.11% 

雜支 式 1 5.138 5.138 
資訊耗材、文具、碳粉、紙張…
等 

小計 50  

114-3-2
業 
務 
費 

講座鐘點費 節 9 1 9 

114-3-2 國中教師專業群科
實作體驗 1 仟×3 節×3 場=9
仟元 
*其餘場次講座鐘點費不足的
部分，將由本校預算支出 

材料費 人 55 0.2 11 
114-3-2 國中教師專業群科
實作體驗 

全民健康保險
補充保費 式 1 0.190  0.19 健保補充費用 2.11% 

雜支 式 1 4.81 4.81 資訊耗材、文具、碳粉、紙張…
等 

小計 25  

獎 
補 
助 
費 

    0  

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75  

(二)資本門（請於說明欄註記項下計畫編號） 

設 
備 
費 

    0  

資本門小計 0  

115 會計年度合計(115 年 1 月至 7 月) 75  

 
承辦人:            承辦主任:            主計主任:            校長:             

               
  


